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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是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简称“宁德时代”
或“公司”）发布的第 3份碳排放核算报告。本报告对公司自身生产运营
及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披露。

组织边界：本报告的组织边界确定及数据合并方法采用运营控制权法，涵盖公司对其运营政策及措施拥有控制权或
有重大影响的所有生产电池的公司及子公司（具体信息如表 1所示），与宁德时代“零碳战略”中核心运营范围一致。
2023年度，宁德时代累计投产运营 18家生产电池的公司及子公司，涵盖范围较上一年度新增宜春时代、贵州时代、
时代长安、厦门新能安 4家子公司。

其中，公司优先选择 15家稳定运营且具备认证资格，同时对整体排放产生显著影响的公司及子公司作为核查主体，
委托第三方依据 ISO 14064-3:2019对其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开展独立核查。

作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科技创新企业，宁德时代深植零碳基因，在为全球新能源应用提供一流解决方案和服务的同
时，持续加速零碳进程，力争在碳中和的征程中打造“时代”样板，为行业乃至全社会的零碳转型提供“时代”经验。
2023年，宁德时代正式发布公司“零碳战略”，宣布“到 2025年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到 2035年实现价值链碳中和”。
基于“零碳战略”及对应行动规划，宁德时代制定“零碳”设计、“零碳”工厂、“零碳”供应、“零碳”制造、“零
碳”电力及循环生态六大“零碳”专项，全方位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截至报告发布前，宁德时代共有 9家电池
生产基地实现对 2023年温室气体排放的中和，并获得第三方认证机构颁发的 PAS 2060:2014碳中和认证证书。

报告边界：本报告的报告边界为上述组织边界内，公司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产生的直接（范围一）温室气体排放、
来自输入能源的间接（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发生在价值链中的其他间接（范围三）实质性温室气体排放。

其中，针对范围三（即 ISO 14064-1:2018中所划分的类别 3 ~类别 6）温室气体排放，公司基于实质性的评估标准，
并结合自身的行业特性、业务关系、数据可得性和披露成本，选取其中所划分的的类别 3和类别 4进行核算和披露。
未来，宁德时代将逐步完善披露类别。本报告中核算数据所涉及的温室气体排放类别与对应的具体排放源信息如表
2所示。

1 此处“宁德时代 *”对应实体为宁德时代宁德工厂，包括湖东、湖西、Z三个电池生产基地，与本报告主体相区分，下同。

表 1 组织边界内的公司及子公司

表 2核算的温室气体排放类别及对应排放源

报告范围

温室气体排放类别（参考ISO 14064-1:2018） 主要排放源

类别 1：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天然气、柴油的固定燃烧；
汽油、柴油的移动燃烧；

制冷剂、灭火器填充物等的逸散；
工厂化粪池的 CH4泄漏

类别 2：来自输入能源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外购电力；
外购蒸汽

类别 3：运输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上游运输和配送；
下游运输和配送；
商务旅行；
员工通勤

类别 4：组织使用的产品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运营中产生的废物；

燃料和能源相关活动（未包括在范围一或范围二中）；
外购商品和服务

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所涉数据对应的时间范围为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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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或子公司名称 简称 ISO 14064核查声明 PAS 2060核查声明

1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德时代 *1 是 是

2 青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青海时代 是 否

3 江苏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时代 是 是

4 宜春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宜春时代 是 是

5 宁德时代（贵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时代 是 是

6 时代上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时代上汽 是 否

7 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时代一汽 是 否

8 时代广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时代广汽 是 是

9 四川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时代 是 是

10 成都市新津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津时代 是 是

11 瑞庭时代（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瑞庭时代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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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或子公司名称 简称 ISO 14064核查声明 PAS 2060核查声明

12 广东瑞庆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瑞庆时代 是 是

13 时代吉利（四川）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时代吉利（四川） 是 是

14 福鼎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福鼎时代 是 否

15 宁德蕉城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蕉城时代 是 否

16 德国时代新能源科技（图林根）有限公司 图林根时代 否 否

17 时代长安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时代长安 否 否

18 厦门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新能安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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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核查依据：为进一步提升本报告所涉数据的可信度，公司委托第三方依据《温室气体  第 3部分：温室气体
声明核查与审定的规范及指南》（ISO 14064-3:2019）对 15家稳定运营且具备认证资格，同时对公司整体排放产生
显著影响的公司及子公司（详见表 1）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开展独立核查。

经测算，上述 15家公司及子公司的范围一、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宁德时代核心运营范围对应排放总量的比
例约为 97%。

公司已获得的《温室气体核查声明》详见本报告“附录：第三方核查信息”部分。

核算过程中涉及的 GWP值均参考 IPCC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AR6）选取。

排放因子 2及全球变暖潜能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ls, GWP）3的选取：

公司综合考量排放因子来源的明确性和公信力、针对排放量化方法和活动数据的适用性以及时效性，按照“实测值
或测算值 -参考值”的优次顺序选择尽可能精确、可靠、及时的排放因子进行核算。排放因子的来源及参考依据主
要包括：

• 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关于发布 2021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2024）；

• UK Government GHG Conversion Factors for Company Reporting（2022）；

• 生态环境部《企业温室气体核算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2022）；

• 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B/T 2589-2020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2020）；

•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2015）；

• 国家发展改革委《电子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2015）；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2006年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 其他从供应商或客户处直接获取的以及相关外部数据库（如 GaBi）给出的排放因子。

核算及报告标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及报告编制过程中主要参考《温室气体 第 1部分：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
放和清除的量化与报告的规范及指南》（ISO 14064-1:2018）以及《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与报告标准（修
订版）》（GHG Protocol）。

排放量化方法：根据 ISO 14064-1:2018中对量化方法“准确性、频繁性、及时性、完整性、可控性、真实性”的要
求，并结合数据的实际可得性和获取成本，我们采用排放因子法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量化。

活动数据的获取：公司依照核算及报告标准的相关要求选择和收集温室气体活动数据，并按照“原始数据 -二次
数据 -替代数据”的优次顺序选用尽可能精确、可靠的活动数据进行核算。本报告中核算所涉主要排放源的活动数
据来源如表 3所示。

表 3核算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及对应活动数据来源

温室气体排放源 活动数据来源

类别 1

天然气、柴油的固定燃烧 各基地燃料消耗清单

汽油、柴油的移动燃烧 各基地自有车辆加油登记表

制冷剂、灭火器填充物等的逸散 制冷剂、填充物等的填充 /使用量统计数据

工厂化粪池的 CH4泄漏 工厂化粪池的 BOD产生量数据

类别 2
外购电力 电力采购发票、I-REC证书、绿电交易凭证

外购蒸汽 蒸汽采购发票

类别 3

上游运输和配送 物流供应商提供的运输数据

下游运输和配送 内部系统的出货运输量数据

商务旅行 差旅系统、行程单等

员工通勤 员工通勤调查问卷

类别 4

运营中产生的废物 固废台账、内部系统的废弃物相关数据

燃料和能源相关活动（未包括在范围一或范围二中） 天然气、电力、蒸汽等的采购发票

外购商品和服务 ERP系统采购量数据

核算标准与核查依据

2 排放因子，全称为温室气体排放因子（Greenhouse gas emission factor, GHG emission factor），表示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3 GWP，表示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的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迫影响相关联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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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类别 单位 2023年度排放量

范围一温室气体排放 吨二氧化碳当量 765,338.97

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 吨二氧化碳当量 1,477,835.08

范围一 + 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 吨二氧化碳当量 2,243,174.05

表 4 组织边界内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 4

4 2024年，宁德时代对组织边界内 15家公司及子公司开展独立核查，部分范围一、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较《宁德时代 2023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

（ESG）报告》中披露的数据有所调整，核查后组织边界内范围一 + 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较 2023年度 ESG报告中的对应数据增加约 6.62%。

本报告组织边界内的公司及子公司（表 1）从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的范围一和范围二温室气体
排放量和细分占比如下所示。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结果

按范围划分的排放占比

范围一排放 范围二排放

按公司及子公司划分的排放占比

66%

34%

福鼎时代

时代上汽

宁德时代 *

蕉城时代

时代一汽

四川时代

江苏时代

瑞庆时代

宜春时代

图林根时代

新津时代

厦门新能安

瑞庭时代

时代广汽

时代长安

青海时代

贵州时代

0.5%

16.7%

7.0%

2.2%

16.9%

7.8%

0.9%

7.1%

1.0%

1.0%

0.9%

4.9%

1.1%

19.5%

10.8%

0.7%

0.9%

0.2%

时代吉利（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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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宁德时代 *、青海时代、江苏时代、宜春时代、贵州时代、时代上汽、时代一汽、时代广汽、四川时代、
新津时代、瑞庭时代、时代吉利（四川）、福鼎时代、蕉城时代、瑞庆时代 15家公司及子公司的范围一、范围二
及实质性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经过第三方独立核查。经核查的公司及子公司从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的范围一、范围二和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细分占比如下所示。

温室气体排放类别 单位 2023年度排放量

范围一温室气体排放 吨二氧化碳当量 750,421.15

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 吨二氧化碳当量 1,433,716.04

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 吨二氧化碳当量 40,705,473.66

范围一 + 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 吨二氧化碳当量 2,184,137.19 

间接（范围二 +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 吨二氧化碳当量 42,139,189.70

范围一 + 范围二 + 范围三温室气体总排放 吨二氧化碳当量 42,889,610.85

表 5 已核查的 15家公司及子公司 2023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

5“其它”包含移动燃烧的直接排放、逸散排放、商务旅行、员工通勤、运营中产生的废物、燃料和能源相关活动（未包括在范围一或范围二中）。

95.0% 91.1%

3.3%

范围一 范围二 范围三
外购的商品和服务 上游 /下游运输和配送

外购电力的间接排放 固定燃烧产生的直接排放

外购能源的间接排放 其他

按范围划分的排放占比 按排放源类别划分的排放 5占比

1.7% 2.5%2.4%

1.6%
0.8%

1.6%

按公司及子公司划分的排放占比

宁德时代 *

四川时代

江苏时代

福鼎时代

时代上汽

瑞庆时代

时代一汽

蕉城时代

宜春时代

时代广汽

新津时代

瑞庭时代

青海时代

贵州时代

35.7%

0.9%

15.3%

2.0%

0.1%

5.6%

4.7%

1.9%

15.5%

1.2%

1.1%

4.8%

1.8%

5.6%

3.8%

时代吉利（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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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三方核查信息

ISO 14064温室气体核查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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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2060达成碳中和宣告核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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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新港路 2号，352100

公司网址：www.catl.com

总机电话：+86 593-2583668

传        真：+86 593-2583667


